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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【目的依据】
为规范本调解中心收费行为，保障调解服务有序开展，依据《上海市商事调解促进条例》《上海市商事调解示范规则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
本办法适用于本调解中心受理的商事纠纷调解案件的收费管理，包括调解费用项目、标准、缴纳方式及监督管理等。
第三条 【收费原则】
调解收费遵循公平合理、协商自愿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

第二章 收费项目与标准
第四条 【收费项目】
调解费用包括：
调解受理费：用于案件登记、材料审核等基础工作；
调解服务费：根据调解员资质、案件难易程度和调解时长收取；
其他费用：当事人协商同意的鉴定、翻译、场地租赁等实际支出。
第五条 【收费标准】
调解受理费：按争议标的额分段累计收取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：
50万元以下部分：0.5%；
50万-500万元部分：0.3%；
500万元以上部分：0.1%。
调解服务费：
普通案件：每小时不超过800元/人（调解员）；
重大疑难案件：每小时不超过1500元/人（资深调解员）；
当事人可协商选择固定费率或按调解进度分阶段支付。
特殊情形：
争议标的额不明确的案件，受理费按每件1000-5000元收取；
公益性调解或小额纠纷可减免费用；
调解中心调解法院委派或委托商事纠纷案件达成有效协议的，除与当事人另有约定外，参照法院案件受理费的50%收取调解服务费。

第三章 费用缴纳与承担
第六条 【缴费方式】
当事人在立案时预缴50%调解受理费，余额在调解终结前结清；
调解服务费按次或按阶段支付，由调解中心出具收费凭证。
第七条 【费用承担】
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，也可协商另行约定；
调解未成功的，收取的调解服务费退还50%；
因当事人恶意拖延导致的额外费用，由责任方承担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第八条 【公示义务】
调解中心应在官方网站、办公场所公示收费办法及标准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九条 【费用管理】
调解费用纳入财政专户或独立账户管理，不得挪用；
按年度出具财务报告，接受审计部门监督。
第十条 【争议处理】
当事人对收费有异议的，可向调解中心或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申诉。
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一条 【解释权】
本办法由本调解中心负责解释，与法律法规冲突的以法律法规为准。
第十二条 【生效日期】
本办法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，每三年修订一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